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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3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9-079号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鉴于 2019 年 12月 14 日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通产丽星”）之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创”）

与镇江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建设“江苏力合智能制造产业园”（以下简称“产

业园”）的框架协议，力合科创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力合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与丹阳

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丹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江苏力合智能

制造产业园合作协议》，经丹阳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丹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的共同协调，力合科创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行同意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以实现优势互补，共享业务信息，创造发展机会，增强风险防范

能力，并于 2019 年 12 月 16日签署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与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银企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银企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银企合作框架协议》的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行 

地址：镇江市电力路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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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李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714175996P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现、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结汇、售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代理资金清算；各类汇

兑业务；代理政策性银行贷款业务；贷款承诺；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自营、代客外汇买卖；外币兑换；

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企业、个人财务顾问服务；证券公司客

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企业年金托管业务；产业投

资基金托管业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

业务；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业务；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督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乙方基本情况 

名称：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科研楼 10楼 1001 

法定代表人：贺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28172G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基地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物业服务;高

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服务(含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与创新服务;新兴产业战略投资与运营;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科技企业股权投资;

企业管理咨询与培训;进出口与国际业务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银企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 

甲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行 

乙方：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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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内容 

1、甲乙双方应遵循“平等自愿、诚信合作、互惠互利、区同发展”的原则，

通过建立长期、战略性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促进

双方各项业务共同发展，实现银企双赢为目的。 

2、甲乙双方在业务合作过程中均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

各级领导的指示和方针，并在此前提下给予最大便利。 

3、当产业园主体运营公司注册成立后（拟为江苏力合智能制造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本协议的乙方所有权益义务将同时转移至运营公司，并在协议一致

的情况下可由运营公司与甲方重新签订合作协议。 

4、甲方应将乙方作为自己的重要客户（含园区内企业），并提供好各项金

融服务。乙方将甲方作为自己的主办银行之一，办理各项金融结算、资金融资业

务。 

5、甲方将利用先进的银行网络系统优势，为乙方（含园区内企业）提供本

行经营范围内的各项金融服务，具体包括： 

（1）授信业务 

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农行授信投向政策前提下，在乙方提供甲方认可

的（包括土地、在建工程 、房屋）不足额抵押物的前提下，甲方可向乙方提供

固定资产项目融资、信用融资，包括一些配套的个人或企业的房屋按揭贷款、流

动资金配比信用贷款等。为乙方提供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园区项目资金贷款到乙

方帐户作为园区项目建设资金，并配套其他多品种的融资项目授信业务和配套融

资资金。 

（2）投资银行业务 

甲方将为乙方及入驻园区内符合甲方业务办理条件的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服务：财务融资顾问业务、财务制度顾问业务、财务重组顾问业务、投资

理财顾问业务、股权投资顾问业务、收购兼并顾问业务、企业赴港上市顾问业务

等。 

（3）国际业务 

甲方将为乙方及入驻园区内符合甲方业务办理条件的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服务：电汇、票汇、买入票据和光票托收、代售旅行支票、速汇通、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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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信用证、进出口托收、对外担保业务、进出口发票融资 、进出口押汇、进出

口托收融资等业务。 

（4）财产管理服务 

甲方将为乙方及入驻园区内符合甲方业务办理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办理工资

代发业务，个人借记卡、贷记卡及符合条件的信用、科技贷款业务、个人存款理

财管理业务，专享私密的理财空间和优惠服务及专享增值服务等一系列金融服

务。 

（三）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涉及的具体业务协议尚须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后方能实施。 

四、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的《银企合作框架协议》，是本着“平等自愿、诚

信合作、互惠互利、区同发展”的原则，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

行建立长期、战略性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促进双

方各项业务共同发展，实现银企双赢。 

上述协议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上述协议的

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银企合作框架协议》是关于项目合作的原则性、框架性

约定，是双方就项目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本协议涉及的具体业务协议尚须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后方能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上述协议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与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银企

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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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8日 


